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

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公司与大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过预计事项进行了认真

仔细的核查，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

独立意见：  

公司与大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系日常

经营所需，由于 2019年垃圾处置吨数增加，业务收入超出预期，因此 2019年度

公司与大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

过年初预计的金额。  

我们认为，前述关联交易超出部分未改变关联交易条款本身，全部属于日常

关联交易，且对公司业绩起到积极作用。关联交易本身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

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张益、蔡海静、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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